
10月27日，记者从成都住建局获悉，为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需求，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网

签备案的工作要求，结合“放管服”改革要求，成都市住建局对《成都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办法》进行了修订完

善，印发了《成都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实施后，会带来哪些便利？

是否有新增措施保障购房者权益？本期《住在成都》将为您详细解答。

□华西社区报记者田旭

成都出台新办法完善商品房网签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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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职责更清晰
据记者了解，该《办法》对行政主管部门的

职责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未来，市住建局将负责

统筹全市新建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及其监督管

理工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其次，各区（市）县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属地新建商品

房合同网签备案的监督管理工作。

系统使用更便捷、备案申请更简单
根据《办法》规定，市住建局负责搭建全市

统一的备案系统，运用互联网平台、移动服务端

等多种服务方式，实现网签备案网上办理、就近

办理、即时办结。开发企业可通过“成都市建筑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申请办理备案系统

的用户权限，遵守相关操作规程。

同时，网签备案申请更简单。买卖双方通

过电子签名（签章）订立合同的，备案系统初步

核验后，提交备案申请。买卖双方通过手动签

名（签章）订立合同的，应在备案系统提交购房

人有效身份证明、合同签字盖章页等资料，备案

系统初步核验后，提交备案申请。

进一步完善备案变更及注销规定
《办法》对备案变更及注销相关规定进行了

完善。其中，对已办理不动产预告登记的，需先

注销不动产预告登记，方可申请办理备案变更

或备案注销。同时，还增加了备案变更情形。

对于数据错误导致备案变更问题的处理，新增

了“对需采用数据运维方式处理的，应建立完善

数据处理机制”的规定。

另外，《办法》还明确了系统数据更新后，无

需办理备案变更的情形。因规划变更、设计变

更等导致已签约商品房的面积等发生变更时，

开发企业应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并取得购房

人书面确认。继续履行合同的，当事人可免于

申请备案变更，相关合同信息摘要将由备案系

统同步予以更新。

新增暂停办理网上签约、合同备案
的情形

《办法》增加了对暂停办理网上签约、合同

备案的情形。其中，对属地政府（管委会）认定

新建商品房项目取得预（现）售后存在销售风险

隐患的，或新建商品房办理抵押登记但未取得

抵押权人同意网签备案证明材料的，以及人民

法院已受理开发企业破产申请但未指定出破产

管理人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

规暂停办理商品房网上签约、合同备案。

新增开发企业逾期未履行备案义务
补救措施

为强化对开发企业的监管，《办法》结合工

作实践，新增了两类开发企业违规情形：一是合

同完成签约后，无正当理由超过30日未提交备

案申请的；二是违规销售或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及相关政策的。

同时，针对企业逾期未履行备案义务的违

规情形，《办法》还就补救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

即买卖双方通过备案系统完成签约后，开发企

业超过30日未提交备案申请的，购房人可持有

效身份证明、确认合同有效的生效法律文书向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网签备

案。

此次成都出台的《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

签备案管理办法》，是对原有政策的系统性优化

与升级，不仅明确了行政部门职责、简化了备案

流程、完善了变更与注销机制，还强化了对开发

企业的监管约束，充分体现了“放管服”改革精

神在房地产领域的深入实践。随着新政落地，

成都市民在购房过程中将享受到更高效、便捷、

安全的服务体验，也为成都房地产市场的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关于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

求，我单位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

查，现将我单位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自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10日，期限为

10 天 。 公 示 期 内 接 受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

028-63090885。公示名单如下：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共3人）：杨莹、李丁丽

莉、何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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